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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會展專業管理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2號119/2009。

澳門會展專業管理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會展

專業管理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葡文：“Associação dos Profissio-
nais de Gestão de Convenção e Exibi-
ções de Macau”。

英文：“Association of Macao Con-
vention and Exhibitio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第二條——從成立之日期起，本會即

成為無限期存續之社團。本會會址目前地

址設於澳門板樟堂街28號威順閣1/B，本
會會址經理事會批准，可遷至本澳任何

地方，並將在世界多個地區設立分會、

辦事機構或其他形式的代表機構。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社團，會

員定位為本澳會議展覽業之專業人員、

培訓機構、法人及組織。

第四條——本會宗旨為：

1）促進澳門會議展覽從業員之專業
化及國際化；

2）促進發展澳門及本澳以外之其他
國家或地區之會議展覽活動；

3）促進本會會員之間的合作及聯
繫；

4）組織推動培訓及交流活動；

5）推動和舉辦符合本會宗旨之任何
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凡在澳門政府依法從事

會議展覽業務之個人或法人，及擁有註

冊會展經理（CEM）或高級會展管理國

際認證課程（UFI/EMD）等國際認可
的會議展覽專業人員或具會議展覽本科

（學位）學歷人士；如認同本會章程，

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經理事會批准

且繳納會費者，即成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經理事會提議並由全體

大會通過，可委任有特殊貢獻的自然人

或法人擔任本會顧問、榮譽領導職位或

為本會榮譽會員。上述自然人或法人無

需繳交入會費。

第七條——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

利。

第八條——會員的義務：

1）遵守會章和內部規章，致力於發
展本會會務及弘揚本會宗旨，愛護本會

聲譽；

2）執行協會決議，維護協會的合法
權益；

3）協助協會開展工作； 

4）按時足額交納會費。

第九條——會員的紀律

任何會員違反本章程及內部規章，

將受到下列處分：

1）口頭警告；

2）書面批評；

3）暫停會員權利最高至六個月，在
此期間所繳交會費不獲退還；

4）開除會籍（下列情況均得以處
分）：

4.1）作出損害本會之聲譽行為或嚴
重危害本會之利益者；

4.2）因各部門成員執行任務時，對
其進行人身攻擊者；

4.3）利用本會名義而謀取私利者；

4.4）凡會員因違反及不遵守會章或
損害本會名譽或利益行為，經理事會議

決後，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十條——會員退會應書面通知協

會，並交回會員證。

會員如果1年不繳納會費，視為自動
退會。

第三章

組織、職能與運作

第十一條——組織

1）本會組織機構有：

1.1）會員大會：最高權力；

1 .2）理事會：執行會務及財務管
理；

1.3）監事會：監察理事會工作。

2）本會會員大會主席團及理、監
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兩

年，並可連任一屆。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由完全享有權利的所有基本會員組成，

討論及決定本會一切會務，設會長一

名、副會長及秘書若干名，組成會員大

會主席團總數必須為單數、最少三人。

2）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會長
於開會前兩星期以書面及報章廣告方式

通知全體會員。

3）在特殊情況下，經半數以上基本
會員聯名要求，可召開會員特別大會。

4）會員大會的職權有：

4.1）確定本會活動的總方針；

4.2）選舉領導機構成員；

4.3）通過對本會章程的修改；

4.4）審議和通過每年工作報告、理
事會帳目和監事會的意見書。

第十三條——理事會

1）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和理事若干名組成，組成人員總數必須

為單數、最少三人。

2）理事會為本會之行政機構，負責
制定會務、活動計劃、提交每年工作及

財政報告、執行會員大會之所有決議。

3）理事會的職權有：

3.1）確定和領導本會的活動；

3.2）執行本會章程、會員大會決議
和內部規章；

3.3）審定基本會員入會資格並向會
員大會提名榮譽會員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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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聘用和解僱本會工作人員及訂
定其薪酬；

3.5）草擬年度報告和帳目。

4）理事會可視實際情況設秘書處、
財務處、聯絡處、顧問聯絡處和綜合服

務處等部門。

第十四條——監事會

（1）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構，負
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查核帳目及提供

有關意見，並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和監事若干名，組成人員總數必須為單

數、最少三人。

2）監事會的職權主要有：

2.1）監察理事會之財務；

2.2）審查本會之帳目；

2.3）當理事會之行為令監事會感到
有充分理由提出問題時，三分之二人數

有權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處理之。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五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

費或各界人士贊助或公共實體的資助，

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會

決定籌募之。

第五章

財務安排

第十六條——銀行帳號設立

以本會名義經常務理事會批准，在

銀行開設戶口。

第十七條——財務審計

本會每年財務收支需有年度報告書

將由監事會呈交每年之會員大會公佈。

第六章

解釋會章

第十八條——若有任何疑問發生，

而本會之會章並沒有適當資料提供以參

考時，則以理事會之決定為最高準則。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31,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十人風騷歌舞文化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2號120/2009。

十人風騷歌舞文化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中文名稱為

〈十人風騷歌舞文化協會〉。

第二條——本會宗旨：為本會會員

及本澳居民提供健康正面之文娛樂活動

節目，屬非牟利團體。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惠愛街

53-59號愛華大廈3樓A座，在需要時可遷
往澳門其他地方，及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宗旨的任何

人士，經本會會員介紹，及經會議批准

得成為正式會員。

第五條——會員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第六條——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

議，維護本會利益，以及繳交會費的義

務。如有破壞本會聲譽者，經理事會通

過後有權開除其會員身份。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

會主席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

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第九條——會員大會設會長，副會

長，秘書各一人。

第十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

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一人，理事

三人，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策和日常具

體會務。

第十一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人，監

事一人，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

和財政收支。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

及秘書、理事會、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每次會員大會如法定人數不

足，則於超過通知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

鐘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

多寡，會員大會均得開會。

第十四條——理事會議、監事會議

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理事會、

監事會會議分別由會員大會會長、理事

長、監事長召集和主持。

第十六條——理事會會議須經半數

以上理事同意，始得通過決議。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

費或各界人士贊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

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經理事會及監

事會通過後執行。

第十九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於

會員大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5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書法院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存

檔於本署之2009/AS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90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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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書法院

章程

第一條——宗旨

1、本院定名為澳門書法院。

2、本院以從事中國書法教育培訓創
作與學術研究活動為中心內容，是一個

非牟利團體，宗旨是提高全澳書法教師

和學生及書法愛好者的中國書法藝術、

歷史的知識和書法技能。持久地與內地

書法教育部門的交流與合作。

3、本院址設於澳門蘇亞街 1號
A1-AA地舖。

第二條——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

務：

1、凡本澳學校從事書法教育的教師
和長期從事書法活動的人士，願意遵守

本院章程，通過邀請或兩位會員介紹並

經理事會通過可成為本院會員。

2、會員有下列權利：

一、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二、批評及建議；

三、參加本院各項活動。

3、會員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章程及決議；

二、維護本院的聲譽和利益。

4、會員如有違反章程或對本院有破
壞行為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

員資格。

第三條——組織機構：

1、 會員大會為本院最高權力機關，
其職權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章程；

二、選舉領導機構成員；

三、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和計劃。

2、會員大會會通過選舉，設立領導
機構（即理事會），會員大會設有：

一、院長一人、副院長若干人；

二、理事會由單數成員組成，設有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理事若

干人；

三、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一人、

財務一人；

四、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

長一人、監事一人；

五、理監事會成員任職為期三年。

3、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聘名譽
院長、專家顧問和設立專業委員會、舉

辦書法培訓班等。

4、監事長及監事負責稽核及督促理
事會各項工作。

5、理事長負責處理院內日常具體事
務並得到院長同意。

第四條——會議：

1、會員大會必須每年召開一次，由
院長召集會議如有必要或超過二分之一

以上會員聯合簽名要求，得召開臨時會

員大會，若需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2、理事會和監事會會議每半年召開
一次，由院長和理事長召集，如有特殊

情況，可臨時召開。

第五條——經費：

由社會人士捐助或由政府資助。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nz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2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2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坊眾學校校友會

中文簡稱為“澳坊校友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Antigos 
Alunos da Escola dos Moradores de 

Macau”

葡文簡稱為“AAAEMM”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之2009/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85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坊眾學校校友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

中文名稱為“澳門坊眾學校校友

會”，中文簡稱為“澳坊校友會”，葡

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Antigos Alu-
nos da Escola dos Moradores de Ma-
cau”，葡文簡稱為“AAAEMM”。

第二條——本會以愛國愛澳、熱愛

母校、關心和支持母校的發展、團結各

屆校友、辦好校友康體福利工作為宗旨

的非牟利組織。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祐漢

長壽大馬路335號澳門坊眾學校（中學
部）。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曾在澳門坊眾學校畢業或（曾在

母校肄讀滿壹年或以上），承認本會章

程、（方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  

1. 會員均有選舉、被選、提議、表
決及罷免權；

2. 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及享受
本會所設之福利。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會章；

2. 執行決議（服從決議案）；

3. 團結校友。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關。

1. 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並設
主席團。主席團設會長、副會長及秘書

各一名。

2. 會員大會主席團在會員大會休會
期間處理其日常事宜，並在必要時參與

理事會工作。

3. 會員大會須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平
常會員大會，由會長召集，應不少於八

天前向會員發出具有會議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的召集書。

4.  必要時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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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員大會職權是聽取和審查理事
會工作報告和監事會意見；決定會務方

針和其他重大事項；選舉正副會長及選

舉理監事；制訂、審議及通過內部規

章；修改及解釋章程。

第八條——會員大會正副會長對外

代表本會，對內指導會務工作，正副會

長可隨時出席本會各種會議，正副會長

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可連任。

第九條——經理事會決定、可聘請

顧問若干人、以指導及協助會務工作之

進行。

第十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

對會員大會負責。理事會人數以單數組

成，至少由三名或以上幹事組成。理事

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二至四人。

理事長負責召集、主持理事會及常務理

事會的會議，領導有關會務工作，副理

事長負責協助之。如理事長無暇時，則

由副理事長依次代行理事長職務。理事

會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可連任。

第十一條——理事會下設秘書處、福

利部、康體部、大專院校部、財務部。

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一至三

人、秘書若干人、各部門設部長一人、

副部長一至三人、部委若干人、理事會

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有需要可召開臨

時會議。

第十二條——理事會設常務理事會，

處理日常會務。常務理事會由正副理事

長、正副秘書長及各部正副部長組成。

常務理事會定期召開會議。

第十三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負責監察理事會執行日常會務工

作；定期審察帳目；可列席理事會議。

監事會由七至九人組成。監事會設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一至三人、監事若干

人，總人數須為單數。監事會每年召開

不少於一次會議。監事會任期為三年，

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四條——1. 會員繳交納會費；

2. 接受校友各界熱心人士捐贈；

3. 必要時得臨時募集；

4. 學校支持。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五條——本會解散：

本會如需解散時，須經會員大會或

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並須得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或以上贊成方得解散。如有剩餘

資產，由理事會整理後交由澳門坊眾學

校處理。

第十六條——章程修改：

本章程如有任何修改，須經會員大

會或特別會員大會通過。

第十七條——章程解釋：

章程若有遺漏及不清晰之處，由會

員大會作出解釋，並受澳門特別行政區

現行法規規範。

第十八條——內部規章：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處，概由會員大

會或常務理事會制定內部規章施行。

第十九條——會旗及會徽：

本會得使用會旗及會徽，會旗式樣

由理事會訂定，會徽式樣載於本章程附

件一，且為本章程的組成部份。

附件一：（第十九條所指者）

式樣如下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quatro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3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古代刀劍文化藝術保護協會

中文簡稱為“刀劍文化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存檔

於本署之2009/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86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古代刀劍文化藝術保護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澳門古代

刀劍文化藝術保護協會。簡稱為：刀劍

文化協會。

第二條——本會宗旨1：兵器的水
準是當時社會生產力最突出的標誌，兵

器的文化藝術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分。本會的首要宗旨是保護和研究中國

古兵器文化藝術。推廣有關中國古兵器

的知識，提高社會對中國古兵器文化藝

術的重視程度；弘揚和完善中國古兵器

文化。

本會宗旨2：遵守憲法、《基本法》
及有關法律、法規，遵守社會道德風

尚，團結海內外及澳門地區的各界有識

之士，振興澳門的文化產業，共同促進

澳門的建設與發展 。

第三條——本會是在平等互惠互利

的基礎上由各位古兵器愛好者自願結合

組成的非盈利性社團組織。本會接受澳

門特區政府有關機構的監督。

第四條——本會地址：澳門美副將

大馬路3-3A翡翠園第一期12樓A座。

第二章

會務促進範圍

第五條——本會包括範圍：

（一）向本澳市民推廣正確的兵器

知識及傳統的兵器文化；

（二）舉辦有關古兵器和古兵器文

化的展覽，及研討交流會議； 

（三）舉辦澳門有關古兵器的文化

產業的研討與交流會議；

（四）建立澳門古兵器的文化產業；

（五）創辦澳門有關古兵器的會刊；

（六）同各國及地區有關單位展開交

流與合作。

第三章

會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有兩類：單位

會員和個人會員。

第七條——凡申請加入本會的單位

會員和個人會員，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擁護本會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會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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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本會業務領域內具有一定

的影響。

第八條——會員入會程式：

（一）提交入會申請書；

（二）經本會理事會討論通過；

（三）由本會理事會授權的機構發

給會員證。

第九條——會員享有下列的權利：

（一）本會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和

表決權；

（二）參加本會的各項活動；

（三）獲得本會服務的優先權；

（四）對本會工作的批評建議權和

監督權；

（五）同本會其他會員交流，交換，

購買刀劍藝術品；

（六）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第十條——會員履行下列義務：

（一）執行本會決議；

（二）維護本會合法權益；

（三）完成本會交辦的任務；

（四）按規定繳納會費；

（五）積極向本會反映情況，提供

有益資訊資料；

（六）為本會發展獻計獻策。

第十一條——會員退會應書面通知

本會，並交回會員證。

第十二條——會員如有嚴重違反本

章程的行為，經會長決定或經理事會表

決通過，予以除名。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十三條——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是會員大會，其職權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選舉和罷免理事；

（三）審議和批准理事會的工作報

告和財務報告；

（四）決定終止事宜；

（五）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

開一次，至少提前八天召集。會員大會

舉行時，出席人數必須有超過全體人員

之一半參加方得舉行。如遇不足此數則

可依召開時間順延半小時，如仍不足，

則可作合法舉行正常討論。如遇有表決

問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則需有出席

人數以絕對多數票通過方為有效。

第十五條——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

執行機構，在閉會期間領導本會開展日

常工作，對會員大會負責。

第十六條——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

舉出五人而組成，其中一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可由會長兼任。理事會的職權

是：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

狀況；

（四）決定會員的吸收或除名；

（五）決定設立辦事機構、分支機

構、代表機構或實體機構；

（六）決定各機構負責人的職位；

（七）領導本會各機構開展工作；

（八）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九）幫助會長處理財務開支，以

及其他重大事項。

第十七條——理事會須有2/3以上理
事出席方能召開，其決議須經理事會2/3
以上表決通過方能生效。

第十八條——理事會每半年至少召

開一次會議，情況特殊時，可採用通訊

形式召開。

第十九條——本會設立監事會，監

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三人組成，其中一

人為監事長；監事會的職權是：

（一）監督理事會之運作；

（二）查核本會之財產；

（三）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四）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二十條——本會理事長、副理事

長及理事，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任

期三年，連續任期最長不超過三屆。

第二十一條——本會理事長、副理

事長如有高齡的，自動變為榮譽理事

長、榮譽副理事長。

第二十二條——本會會長為本社團

法定代表人，行使下列職權：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會和會員大

會；

（二）檢查會員大會、理事會決議的

執行情況；

（三）代表本會簽署有關重要文件；

（四）決定其他有關重大事宜；

（五）處理一切與本會有關的日常

事務。

第二十三條——本會會長、副會長，

理事長、副理事長，監事長、副監事長

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一）遵守憲法和基本法；

（二）在本會業務領域內有較大影

響；

（三）身體健康，能堅持正常工作；

（四）未受過剝奪政治權利的刑事處

罰；

（五）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第五章

資產管理、使用原則

第二十四條——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捐贈；

（三）政府資助；

（四）在核准的業務範圍內開展活

動的報酬和服務性收入；

（五）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五條——本會按照內部有關

規定收取會員費。

第二十六條——本會經費必須用於

本章程規定的會務範圍和發展，不得在

會員中分配。

第二十七條——本會建立健全專門

財務管理機構和制度，確保會計資料合

法、真實、準確、完整。

第二十八條——本會配備具有專業

資格的會計人員，會計不得兼任出納。

會計人員必須定期進行財務核算，並實

行嚴格的會計監督。會計人員調離時，

必須同接管人員辦清交接手續。

第二十九條——本會換屆或更換法

定代表人之前必須接受財務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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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本會的資產，任何單

位、個人不得侵佔、私分、挪用。

第三十一條——本會專職工作人員

的工資和保險、福利待遇，參照有關規

定執行。

第六章

章程的修改程式

第三十二條——本會章程的修改，

須經理事會草擬後報會員大會審議通

過。

第三十三條——本會修改章程之決

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三十四條——本會完成宗旨或自

行解散註銷，由理事會提出解散動議。

第三十五條——本會解散動議須獲全

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表決通過後生效。

第三十六條——本會解散後所剩資

產由創會會員作合理安排處理。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nz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5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45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民康精神健康促進會

中文簡稱為“民康會”

英文名稱為“Macao Populace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PMHP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存檔

於本署之2009/ASS/M3檔案組內，編號
為187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本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徽、會址、會員資格

1. 本會中文名稱：澳門民康精神健
康促進會，簡稱：民康會。

本會英文名稱：Macao Populace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Association，
簡稱：MPMHPA。

2. 本會會徽圖案：

3. 本會地址：澳門沙嘉都喇街6號保
利大廈二樓A。

4. 會員資格：凡精神病康復者、精
神病人家屬、或有志參與精神康復及倡

導事業之熱心人士皆可申請成為會員。

第二章

宗旨

1. 通過不斷努力，致令社會普遍認
識精神病；使大眾認識對待精神病患

者、康復者及其家屬的正確態度。

2. 加強精神病患者家屬及康復者的
聯系，從而達到互助互勉之目的。

3. 推動社會給予精神病患者及其家
屬最基本的應有支援。

第三章

使命

1. 致力維護法律賦予精神病患者及
其家人的權利。

2. 推廣精神健康概念，使全民認識
精神病的成因及初期徵狀，以作出預防

或盡早接受治療，以減輕社會對此病的

醫療開支。

3. 透過瞭解精神病患者家屬及康復
者在生活上遇到的難處，盡力提供協

助、關懷或輔導，減輕其困苦與憂慮。

4. 提高精神病患者與康復者及其家
人的生活質素，包括有尊嚴及不被歧視

的優質醫療服務；並在房屋、教育、就

業、社交及社會參與各方面得到重視。

5. 盡力消減由此病引致社會的不穩定
因素，從而為構建和諧社會盡一分力量。

第四章

組織架構

1. 會員大會：

本會為本會之最高之決策組織，每

年舉行一次，通過財務年報，下年度財

政預算，理事會、監事會選舉或修改會

章等重要事項。會員大會由主席依法提

前10天經親自簽收或掛號信方式通知各
會員，倘於約定時間15分鐘後，出席人
數不足會員人數的50%，會員大會主席
有權宣告是次會員大會流會。並可於1
小時後重新召開，屆時無論多少會員出

席，決議均為有效。

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

及秘書一名。（主席對外代表本會，對

內提供政策，召集及主持會員大會，並

可參加理事會及協調本會工作。）

首次會員大會的召開：由本會籌備

委員會召集舉行，並於首次會員大會即

場選出會員大會正、副主席及秘書。

2. 監事會：

（1）監事會成員若干人（須為單
數），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

及監事若干名。

（2）監事會負責監督會員大會和理
事會之運作及上述兩會之決議的執行情

況；監察本會的財務狀況及查核本會之

財產並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3）監事會的產生辦法：由會員大
會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任期2年（各
監事職位連選得連任）。

3. 理事會：

（1）理事會成員若干人（須為單
數），包括正、副理事長、秘書、財政

各一名及其餘為理事。

（2）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後之最
高執行機構。本會一切會務主要由理事

會策劃和推動，最少每兩個月舉行一次

會議，會議由理事長主持。

（3）各理事之分工如下：

A. 理事長：一名，負責本會之整體
運作，主持理事會會議。

B. 副理事長：一名，協助理事長工
作。

C. 秘書：一名，負責文書、記錄等
工作。

D. 財政：一名，一切財務開支及帳
目記錄。

E. 理事：若干名，負責聯絡會員、
傳遞信息、推動會務工作。

（4）理事會的產生辦法：由會員大
會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任期2年。

（5）正、副理事長、秘書、財務
的產生辦法：由理事會理事互選產生，

任期2年（正副理事長最多只可以連任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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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包括：

1. 參加會員大會；

2. 有選舉或被選舉為本會管理機構
成員之權利；

3. 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會員
大會或理事會之決議；

4. 維護本會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的
發展；

5. 按時繳交會費；

6. 任何會員（包括會員大會、監事
會或理事會成員如有作出損害本會聲譽

者，根據情節輕重，經會員大會或理事

會決議可作出口頭警告、書面警告或開

除會籍之處分。

第六章

顧問

本會可邀請各界專業人士如醫生、

學者、社工、記者、人權機構、政府官

員、議員等為顧問，藉此增加本會實

力。

第七章

活動

1. 家屬間聚會分享，互訴心聲、邀
請專家作有關認識及預防精神病的專題

講座及各種舒展身心的活動。

第八章

財政

1. 本會為非牟利機構。

2. 凡本會會員均須繳交會費，會費現
為每年澳門幣30元，會費調整由理事會
決定。

3. 本會一切財政收支均須記錄，財
務須於會員周年大會時呈交財政年報及

下年度財政預算，讓會員接納通過，並

向交會費者、捐助者發出收據。

4. 本會可在本澳銀行開設戶口處理
財政收支，理事長、副理事長、財務、

秘書四位中任何兩位簽署方為有效。

5. 本會經費由會員繳交會費、本會
會員或熱心之社會團體、個人捐助籌集

所得。

第九章

解散

本會若經會員大會通過而解散，屆

時結存之財產將會捐贈予志願團體或慈

善機關。

第十章

本會之存在期限

本會之存在期限為無限期。

第十一章

附則

1. 本會會章如有任何修改，必須先
經理事會討論，然後呈交會員大會接納

通過方為有效。

2. 本會會章如有未盡善之處，概以
現行澳門民法典之社團法為依據。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nz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4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麻章同鄉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
neos de Ma Cheong em Macau”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存

檔於本署之2009/AS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89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麻章同鄉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澳門麻章同鄉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Conter-
râneos de Ma Cheong em Macau。

第二條——本會屬於澳門湛江同鄉

總會其中一個分會。

第三條——會址：澳門工匠巷德衡

大廈5號B地下舖。

第四條——本會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身份證明局注冊。

第五條——本會對外旗幟宣傳採用

澳門湛江同鄉總會會徽。

第六條——本會以自願主動、不分

貧貴賤，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入會不

分先後，貢獻不論大小，一視同仁的辦

會原則。

第七條——本會宗旨是提倡奉行我

為同鄉，同鄉為我互助互愛精神，發揚

守望相助的優良湛江傳統。

第二章

會員資格

第一條——a）個人會員：凡合法居
住於澳門的麻章鄉親，或與麻章有關係

人士贊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會章

者，均可申請入會；

b）團體會員：凡在本澳或海外合法
組成，與湛江有關之社團，認同本會宗

旨及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可申請加入

團體會員。

第二條——申請入會者，必須填寫

入會申請表，繳交吋半近照三張及身份

証影印本一張，由一名會員介紹，經理

事會甄別核准。

第三條——會員權利：

一、所有會員都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

二、 參加會員大會，對會務提出建
議和意見；

三、 享用本會為會員所設之福利及
參與各項會務活動；

四、 介紹鄉親入會。

第四條——會員議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執行本會決議；參
與會務活動；

2. 繳交有關費用。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別為：

一、永久會員：入會時繳交基金費

50元及一次性繳交會費500元者，為永久
會員；

二、普通會員：入會時繳交基金費

50元並按年度繳交年費100元者，為普通
會員，兩者同享受本會的一切權力和義

務，會員有違背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理事會將視其情節輕重，予以告誡

或撤銷其職務或會籍，其所繳交之各項

費概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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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及架構

第一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之

權力機構，每年七或八月召開，其職權

如下：

1. 選舉任免會長、副會長、理事會
及監事會成員之權；

2. 審議理事會之帳目及會務工作報
告；

3. 決定會務方針及工作計劃；

4. 修改會章：會員大會由會長召集及
主持，如有三分之一以上會員聯署要求

時，得由會長、理事長、監事長主持召

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二條——本會設會長一名，副會

長若干名，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

為三年，可以連選連任，會長對外代表

本會，對內領導會務。

第三條——理事會為本會常設執行機

構，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最少由七人

組成，其總人數為單數，其職權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議決；

2.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議；

3. 處理，組織及舉辦本會各類會務活
動。

第四條——理事會由各理事互選產

生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秘書

長一名，秘書三至五名，下設財務部、

聯絡部、公關部、康樂部、學術部、後

勤部、協調部、福利部、青年部、婦女

部共十一個部門，各部設部長一名，理

事若干名，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理事會每月召開一次例會。

第五條——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最少由三人組成，其總人數為單數，

設監事長、副監事長、監事等，其職權為

稽核本會帳目及監察理事會各部門工作，

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每季獨立召開會

議一次，要出席理事會例會。

第六條——本會可通過理監事聯席

會議決定聘請名譽會長，名譽顧問，顧

問等指導及推進本會會務。

第七條——本會設常務委員會由會

長、副會長、理事長、監事長和秘書長

組成，主要對本會會務提出指引性意

見，帶領會務發展。

第四章

經費來源

本會經費由基金費、會費、贊助費

撥充組成，由財務部負責管理，由監事

會審核，每年向會員大會公佈。

第五章

附則

第一條——本章程未盡善處，須由

出席會員大會四分之三通過修改並公佈

之。

第二條——本會章程附本，較詳細

列明從會長到理事，各部門職權範圍，

使各部門清楚自己的責任和接受監督。

第三條——本會若與政府法律有抵

觸處，則以政府法律為準，有關條文自

動作廢。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nz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65,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華道路工程學會

Chinese Road Engineering Society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十五日，存檔於本處第1/2009/Ass檔案組
內，編號為8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desde quinz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nove, no maço número um barra dois mil e 
nove barra Ass, sob o número oito, o título 
de constituição d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
minação em epígrafe, que se regerá pelas 
cláusulas constantes dos artigos seguintes 
que constituem os seus estatutos.

中華道路工程學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與住所

本會名為“中華道路工程學會”，

英文名為“Chinese Road Engineering 
Society”，住所設於澳門祐漢市場街88
號地下（康樂新村第五座）。經本會理

事會決議，可以遷往任何地方。

本會內設工作機構為：中華道路工程

學會秘書處、學刊編輯部、中華道路工

程學會土木工程出版社、中華道路工程學

會設計研究所、優秀論文評選委員會、科

技人員專業技術水準資格評定委員會。本

會設立專業分會為：中華道路工程學會城

市道路與交通專業委員會、施工專業委員

會、監理專業委員會、品質專業委員會、

橋樑專業委員會、排水專業委員會、檢測

鑒定評估專業委員會、管理專業委員會、

經濟專業委員會。

第二條

性質

本會為無存續期限的非牟利社會團

體。

第三條

宗旨

（一）本會宗旨為：擁護“一國兩

制”、愛國愛澳、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活

動，遵守國家法律法規，開展學術交

流，編輯出版學術期刊、圖書，活躍學

術思想，提高學術水準，促進道路工程

科學技術和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二）維護科技工作者合法權益，

普及道路科技知識，推廣先進技術。

（三）承擔或參與專案評估、成果

鑒定、組織開展道路工程人員專業技術

水準資格評定、授予和技術標準的編審

等項工作。

（四）開展專業技術人員的教育培

訓，舉辦各種研討會、技術培訓班，努

力提高會員的技術業務水準。

（五）加強同國內外土木建築領域學

術團體和科技工作者之間的友好交往。

（六）設立誠信、信譽、管理和優

秀等獎項、頒獎活動。

（七）設立本會優秀論文獎，組織

開展本會優秀論文評獎、頒獎活動。

（八）提供道路技術諮詢和服務。

（九）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舉薦

人才，表彰獎勵在科技進步、學術交

流、科普教育等活動中取得優異成績的

會員。

（十）設立本會優秀工程獎，組織

開展本會優秀工程評獎、頒獎活動。

第四條

會員

本會會員分個人會員與團體會員：

1、凡承認本會章程、自願加入本會
的國內外專業人士，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加入本會，頒予會員證書；凡承認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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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自願加入本會的國內外專業機構

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加入本會，頒予會員

證書。

2、凡對本會作出貢獻的會員、團體
會員、社會各界人士、機構，經本會理

事會決議，授予本會榮譽或名譽職務，

頒發相應證書。

第五條

組織架構

本會設下列機關：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六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推選之主席團主

持，主席團由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

名，但必須為單數及秘書長一名組成。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並可網路或通

訊形式召開。

二、會員大會之許可權為：

1、確定本會之工作方針；

2、修改本會會章；

3、選舉本會理、監事會成員，機關
成員任期為三年，可連任；

4、本會由會長代表本會，並領導、
管理及維持本會之活動；

5、解決未列入章程內之事宜，但有
相反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三名或以上理事組

成，人數須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副

理事長若干名。理事長兼任本會會長，

副理事長兼任本會副會長。

二、理事會之許可權為：

1、對會長負責，管理及維持本會之
活動；

2、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3、接納及開除會員；

4、決定設立本會工作機構、分會，
並以本會名義下發設立決定；

5、決定授予榮譽、名譽職務。

第八條

監事會

1、監事會為本會一獨立監察機構，
由三名監事組成，其中設監事長一名。

2、監事會有權監察理事會之一切工
作活動，以及監察本會之年度帳目。

第九條

收入

本會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一是會

員交納會費；二是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

捐款設立會務基金；三是具體活動籌辦

單位的籌款。

第十條

章程修改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施行。章

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十一條

附則

一、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大

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生

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

通過修訂。

二、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

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於澳門

私人公證員 區利華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quinz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nove. — O No-
tário, Luís Filipe Oliv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66,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專業導遊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2號118/2009。

澳門專業導遊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和會址

本會定名為“澳門專業導遊協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Guia 
Tu r í s t i c o d e M a c a u”，英文名稱為
“Macau Tourist Guide Association”
（簡稱MATGA），為一不牟利社團，
受本組織章程及本澳適用於法人現行法

例管轄。

會址：高美士街431號旅遊活動中心
C室。

第二條——本會之存續不設期限，

自成立之日開始存在。

第三條——宗旨

1）協助政府促進澳門旅遊業之發
展。

2）擁護、支持、執行或建議與澳門
旅遊業有關之政策或措施。

3）促進導遊從業員之交流，提昇導
遊專業素質及服務之水平。

4）保護會員合法權益，代表會員反
映意見、要求和建議。

5）協助處理及跟進外界對會員涉及
導遊專業之投訴。

6）與本地區其他組織、機構或協會
建立連繫及友誼的關係。

7）可透過合作或從屬的形式與其他
國內外相關組織及機構建立關係。

8）本會認為對會務有增進者，得制
作編印或出版與旅遊相關之學術刊物。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資格

凡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旅遊局發出

之有效導遊證者，且遵守本會章程者，

皆可申請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類別

A. 正會員

凡具第四條所指的資格，得為正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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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屬會員

凡正在修讀澳門旅遊學院導遊證書

課程之人士，得為附屬會員。附屬會員

經考試合格並由澳門旅遊局發出之有效

導遊證，便可申請成為正會員。

C. 名譽會員：凡從事旅遊，導遊行列
人士，年滿十八歲，不分國籍、地區，

有志同德同心，共同發展導遊業人士，

均可申請入會。一經批核，可即成為名

譽會員。

第六條——權利與義務

1）權利

a）參與會員大會的討論和投票，或
提出討論事項。

b）有選舉、被選舉權、表決權及擔
任幹事工作之權利。

c）名譽會員不具選舉、被選舉權。

2）義務

a）遵守會章，服從會員大會及理事
會之決議。

b）維護本會之合法權益及聲譽，促
進會務之發展。

c）出席會員大會。

d）接受所委任的職務。

e）準時繳交會費。

3）入會辦法

申請入會者須由一位會員推薦，並

填寫【入會申請表】，經會長批准，繳

納入會費及首年度年費始能成為會員。

第七條——會籍之取消

1）違反本會宗旨或不遵守會章。

2）不遵守決議和規條。

3）對破壞本會聲譽行為者。

4）在規定繳交會費之期間，逾期三
個月者，經書面通知，但於收到通知書

後七天期內仍不予理會者。

取消會籍由理事會報請會員大會通

過。不服從裁決者，必須於裁決後三十

天內向會員大會提出書面上訴。對故意

破壞本會聲譽者，本會有權採取法律行

動進行追究。倘因欠交會費而被開除

者，在其提出要求下，經全數補交後可

以恢復會籍。

第三章

名譽會長

第八條——凡對本會有非常特殊貢

獻，值得給予特別崇高之榮譽，經理事

會推薦並經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通

過，得聘請為名譽會長。

第四章

組成

第九條——本會由下列機構組成：

1）主席及副主席；

2）會員大會；

3）理事會；

4）監事會。

第十條——主席及副主席

主席及副主席由對本會有特殊貢

獻，有影響力的人士擔任。主席及副主

席為終身制。其職責為：對外依照本會

宗旨，代表本會，參加社會活動。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為本
會最高決策權力機構，有制定和修改會

章，選舉及任免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決定本會性質及會務方針的權力。

2）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二名，在會員大會上即席選出，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但不得推選在職之理

事會成員或監事會成員擔任。

會員大會之職責：

a）會長作為會員大會最高領導人，
負責主持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

b）協調會務的運作；

c）委任理事會及監事會的成員；

d）當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按序代
行其職責。

3）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由
理事會提前最少八天以掛號郵寄方式通

知，並註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4）理事會、監事會或由出席會員大
會的十分之一會員聯名，均可在會員大

會上提出議案。

5）會員大會之出席人數，於通告指
定之時間若有過半數會員出席，又或30
分鐘後不論出席人數多少都可以有效召

開，但決議的通過，必須得到出席人數

的過半數贊成票，方為有效。此條不適

用於章程的修改。

a）議決以出席者過半票數取決生
效；

b）有關修改章程之議決須以出席者
四分三票數取決；

c）有關解散本會之議決須以全體會
員四分三票數取決。

第十二條——理事會

1）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是
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直接向會員大會

負責。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理事會執

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並可根據大會制

定的方針，以及理事會的決議，開展各

項會務活動。

2）理事會成員除會員大會會長、或
理事會授權者外，不得代表本會對內對

外發表意見。

3）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五位成員
組成領導層。領導層設有理事長一名，

副理事長二名，秘書長一名，財務部長

一名，由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其職責：

a）理事長：對內統籌本會工作，行
使會章賦予之一切工作職權；對外依照

本會宗旨，代表本會，參加社會活動；

b）副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執行本會
工作；在理事長缺席時，由副理事長按

序替補，代行其一切職務；

c）秘書長：負責會議記錄，處理本
會文件及一切往來信件；安排會員大會

及理事會之一切會務工作；

d）財務部長：負責本會之一切收
支，編制年度財務報告，提請會員大會

通過。

4）理事會成員應該參與理事會工
作。會內如有重大事項等，須經會員大

會會長、理事長及監事長共同商議及審

批，如未能取得一致意見，可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5）理事會設若干部，分設各部部
長、副部長，專責各項會務工作。理事

會每屆任期三年。

6）理事會每三個月舉行一次常務會
議。會議由理事長召集，或由三分之一

理事成員聯名同意之下可要求理事長召

開會議。理事會須有過半數的理事出席

方為有效。

7）會員大會及監事長可出席理事會
議，有發言權。在理事會內對提案或人

選表決，須獲出席者一半以上的票數，

方能通過。在遇票數相同時，理事長可

加投決定性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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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為推動及發展會務，得由理事會
聯同會員大會及理事會領導層敦請社會

上有資格或名望之熱心人士，為本會之

榮譽或名譽會長、顧問等之職務。

9）理事會可邀請本會顧問，以諮詢
資格參加會議，但並無表決權。

第十三條——監事會

1）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向
會員大會負責，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

監察理事會之工作，並向會員大會報

告。

2）監事會為一監察機構。所有監事
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向外發表意見。

3）監事會由五人組成，設監事長一
名、副監事長一名、秘書一名，由監事

會成員互選產生。秘書當然兼任會員大

會秘書。

4）監事會每屆任期為三年，監事會
成員可連選得連任，但監事長之任期不

得連任超過兩屆。

5）監事會每六個月舉行一次常務會
議。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四條——收入

1）會員須繳交入會費澳門幣貳佰元
正。

2）會費為每年澳門幣貳佰元正。

3）會員及其他機構不附帶任何條件
的捐助。

4）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五條——未經會長批准，任何

人不得以本會名譽向其他人士或機構要

求捐助。

第十六條——用途

本會的所有收入用以支付本會運作

之一切費用開支。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七條——本會之會徽如下：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853,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Igreja Internacional Ninho da Águia

e em inglês «International Eagles Nest 
Church»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des-
de dez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nove, no 
Maço número dois mil e nove barra ASS 
barra M3, sob o número cento e oitenta e 
oito, um exemplar da alteração dos esta-
tutos da associação em epígrafe, do teor 
seguinte: 

Artigo primeiro 

Um. A Associação religiosa criada pelos 
presentes estatutos denomina-se,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Ministério Internacional 
Missão Liberdade em Cristo» e em inglês 
«Freedom in Christ Mission An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Dois. Mantém-se.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nz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nove. — A 
Ajudante,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92,00)

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

召開會議通知

特別股東大會

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

下午三時正

本人根據（會章）第十六條的規

定，召開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

司——CAM股東大會特別會議。會議定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下午三時正在位

於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機場專營公司辦公

大樓五樓公司會址內舉行，會議議程如

下：

一、選舉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三年

三月新一屆管理層；

二、其他與公司業務有關事項。

澳門，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股東大會主席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CAM — SOC. DO AEROPORTO IN-
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Convocatória

Assembleia Geral Extraordinária

7 de Janeiro de 2010
15,00 horas

Nos termos do artigo 16.º dos estatut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a CAM – 
Sociedade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para uma reunião extra-
ordinária, que terá lugar no dia 7 de Janeiro 
de 2010, pelas 15,00 horas, na sede da so-
ciedade, Av. Wai Long, Edifício Escritório 
da CAM, 5.º andar, Taipa,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Eleição dos Órgãos Sociais para o trié-
nio 2010 - Março 2013;

2.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
ciedade.

Macau, aos onze de Dezembro de dois 
mil e nove.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
sembleia Geral,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
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61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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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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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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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零八年度

澳門元

損益表

二零零八年度

澳門元

 會計 總經理

 容景文 王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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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

表乃撮錄自貴分行截至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

年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

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管理層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

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總公司往來及資本公積變

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

師報告一併閱讀。

曾章偉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業務發展簡報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成立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八日，是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的成員之一。

我們在澳門已有20年的經營歷史，公司自成立以來，本著“穩健、誠信、高效、創新”的企業精神，謹慎的理財投資策略、
客戶至上的服務宗旨、立足澳門，與時並進、勤奮創業、銳意進取，努力不斷為廣大澳門居民提供各類人壽保險服務，得到大眾

的信賴和支持。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6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8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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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衞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 (BERMUDA) LDA. 

澳門分行
Sucursal de Macau

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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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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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MOP

 會計 經理

 Contabilista,  Gerente,

 （簽名見原文） （簽名見原文）

 (Assinatura ilegível) (Assinatura ilegí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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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度營業表（人壽保險公司）
Conta de exploração (ramo vida) do exercício de 2008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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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MOP

二零零八年度損益表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08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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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國衞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 – 澳門分行管理層：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國衞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 – 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
自貴分行截至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

損益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合一

致，發表意見，僅向管理層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

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總公司往來及資本公積變

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

師報告一併閱讀。

曾章偉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

澳門業務概況

AXA集團為全球最大的保險集團之一，竭誠為全球超過56個國家的8,000萬客戶提供財富保障及管理服務。截至2008年12月
31日，其管理的資產為9,810億歐羅或106,244億港元1。AXA集團之核心機構獲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給予高度評級2，彰顯雄厚財資

實力：標準普爾評級（AA）；穆迪評級（Aa3）；惠譽國際評級（AA-）。

2008年的金融市場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對保險及財富管理行業更有相當的影響。在逆市中，AXA雖然難以獨善其身，但仍
能維持穩健的財政狀況，錄得基本收益達40億歐羅或433億港元1，主要受惠於一般保險業務的增長，其綜合成本率為95.5%；人
壽及儲蓄淨現金流入（超過80億歐羅或866億港元1）的持續增長；以及超過一百萬張一般保險新造保單。2008年度AXA集團的總
收益下跌2%至912.21億歐羅或9,879億港元1。

截至2008年12月31日，AXA亞太區控股有限公司的全年營運收益上升2%至5.55億澳元或30億港元3，其除稅及撇除投資經驗

和非經常性收益後盈利下跌1%至5.97億澳元或33億港元3，而其管理的總資產為840億澳元或4,578億港元3，反映本地及全球投資

市場萎縮。

受惠於財富保障業務的增長及與瑞士豐泰的合併，香港營運收益上升12%至19億港元。傳統人壽保險業務的利潤及續保率有
上升的趨勢，其新造業務指數上升14%至7.56億港元，新造業務價值亦相應上升6%至12億港元。但由於投資相連及財富管理產品
業務受不明朗經濟環境影響，香港新造業務指數整體下跌7%至22億港元。

至於澳門方面，雖然受到金融海嘯的沖擊，人壽保險業務毛保費仍能保持兩位數字的增長。AXA澳門分行2008年全年毛保費
上升12%至澳門幣3.6億元，人力資源較2007年增長19%，而新生意較2007年上升32%。

2008年對各大金融企業而言是極其艱辛的一年，經濟情況也很難在短期內迅速改善，整個金融業於2009年仍處於一個充滿挑
戰的時刻。在這環境下，客戶均採取較保守的態度，偏向傳統保險產品而對財富管理產品的需求明顯下降。有見及此，AXA在
港澳兩地推出了相應的醫療保障產品，分別於去年第二季推出的「真智醫療保障」及第四季推出的「康全嚴重疾病保障」計劃在

配合市場對醫療保障需求之餘，更為業績增長帶來新動力。

此外，我們為配合市場情況及客戶需要，在2009年上半年推出了AXA「失業保障計劃」及AXA「安心抗疫保障計劃」，以
實際行動協助他們減輕對經濟及健康方面的疑慮，獲享周全保障。展望未來，公司對港澳兩地市場業務的發展仍然充滿信心。

1 以1歐羅兌10.8302港元計算
2 截至2009年3月31日為止
3 以1澳元兌5.4500港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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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a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constituída nas Bermudas com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ucursal refe-
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A nossa respon-
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endereçada a V. Ex.as, enquanto Gerência,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24 de Junho de 2009.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mons-
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 conta com a casa-mãe e reservas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
ceiras auditadas da Sucursal.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e do âmbito d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Tsang Cheong Wai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aos 6 de Novembro de 2009.

Perfil de Negócios da AXA em Macau 

O Grupo AXA é considerado um dos maiores grupos de seguradoras a nível mundial, prestando serviços a mais de 80 milhões de clien-
tes vindos de mais de 56 países, dedicando-se principalmente ao negócio de protecção e gestão de activos.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08, o 
valor total dos activos geridos pela AXA atingiu 981 biliões de Euros, equivalente a 10 624,4 bili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1. A posição 
financeira sólida do AXA foi evidenciada pelas classificações atribuídas por três das principais agências internacionais de classificação de 
crédito2: a classificação da Standard & Poor’s (AA), a da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Aa3) e a do Fitch Ratings (AA). 

O mercado financeiro, bem como a área de seguros e de gestão de riqueza, sofreram com a crise em 2008. Enfrentando condições difíceis,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AXA manteve-se estável, tendo a empresa atingindo 4 biliões de Euros, equivalente a 43,3 bili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1 em rendimentos básicos. Graças ao crescimento das operações referentes aos seguros gerais, a taxa de custo compreensivo foi 
95,5%. O volume das operações referentes a «seguros de vida e poupanças» aumentou, alcançando mais de 8 biliões de Euros, equivalente 
a 86,6 bili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1. Além disso, a AXA também registou mais de um milhão de operações novas relativas a seguros 
gerais. Em 2008, o valor total das receitas do Grupo AXA desceu 2% para 91 221 biliões de Euros, equivalente a 987,9 bili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1.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08, as receitas operacionais da AXA Asia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 para o ano aumentaram 2%, atingindo 555 
milhões de dólares australianos, equivalente a 3 bili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3. As receitas, excluindo impostos e receitas não recorren-
tes, decresceram 1%, para 597 milhões de dólares australianos, equivalente a 3,3 bili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3. O valor total dos activos 
geridos pela AXA atingiu 84 biliões de dólares australianos, equivalente a 457,8 bili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3. Tudo isto reflectiu a re-
tracção dos mercados de investimento local e global. 

Devido ao forte crescimento dos serviços de protecção de riqueza e ao sucesso da fusão com a Winterthur, Suíça, as receitas operacionais 
em Hong Kong aumentaram 12%, para 1,9 bili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O lucro e a taxa de renovação das operações referentes aos 
«seguros de vida» aumentaram. As novas operações de seguros aumentaram 14% para 756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O valor das 
novas operações aumentou 6% para 1,2 bili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No entanto, as operações relativas a investimento e ao negócio de 
gestão de riqueza decresceram devido ao impacto da crise financeira e ao facto de o Índice de Novas Operações de Hong Kong ter descido 
7% para 2,2 bili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Embora o mercado de Macau tenha sofrido devido ao impacto da crise financeira, os prémios referentes aos seguros de vida mantiveram 
uma taxa de crescimento de dois dígitos. Em 2008, os lucros operacionais da AXA Sucursal de Macau aumentaram 12% para 360 milhões 
de patacas, os recursos humanos aumentaram 19% e as novas operações aumentaram 32% quando comparados com o ano d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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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ano de 2008 foi um ano extremamente difícil para as principais empresas financeiras, devido ao facto de ser difícil melhorar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em tão curto espaço de tempo. O ano de 2009 tem sido um ano repleto de desafios para todo o sector financeiro e neste ambien-
te os clientes estão a ter uma atitude mais conservadora no que se refere à escolha dos produtos de seguro tradicionais. A procura de pro-
dutos de gestão de riqueza tem, consequentemente, descido de forma significativa. À luz desta situação, a AXA lançou um seguro médico 
designado «Smart» e um «seguro médico para doenças graves» no segundo e quarto trimestre de 2008, respectivamente. Estes novos produ-
tos visam satisfazer a procura para seguros de saúde, bem como estimular o crescimento do negócio. 

A AXA, com o objectivo de se adequar à situação do mercado, bem como satisfazer as necessidades dos clientes, lançou no primeiro se-
mestre de 2009 o «Plano para a Protecção contra o Desemprego» e o Plano para a protecção contra a gripe H1N1», tomando, deste modo, 
medidas concretas para reduzir a preocupação colectiva sobre os problemas financeiros e de saúde, e permitindo que os respectivos clientes 
usufruem de uma protecção abrangente. A AXA tem uma grande confiança no futuro desenvolvimento do negócio nos mercados de Hong 
Kong e Macau. 

1 1 euro equivale a 10,8302 dólares de Hong Kong. 

2 Até 31 de Março de 2009. 

3 1 dólar australiano equivale a 5.4500 dólares de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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